僑光科技大學 獎助教師專業證照申請表

	姓名
	
	申請編號
(本欄由產學合作處填寫)
	
	
	
	
	
	
	
	
	

	職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系\中心
	
	學院
	

	任教科目
	(請填寫與申請獎助證照相關之任教科目)

	證照名稱
	
	證照核發機構
	

	證照字號
	
	證照核發日期
	　　年 　　月　 　日

	證照類別

(擇一勾選()
	□(一)考試院專門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格，且與教學相關者，獎助新臺幣二萬元。
□(二)勞動部乙級以上技術士或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及格，且與教學相關者，獎助新臺幣一萬元。
□(三)考取其他教育部證能合一證照，且與教學相關者，獎助新臺幣五千元。
□(四)考取教育部證能合一證照以外之其他證照，且與申請人教學科目相關者，得獎助考試報名費(但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千元)。

	相關說明
	請詳載1.所取得證照與教學/任教科目相關之具體說明2.申請人該科目之授課學年度：

	申請經費
	元整
	必繳附件
	□證照、資格能力證明文件影本

	申請人簽章
	系\中心主任簽章
	院長簽章

	
	
	

	產學合作處
	證照推動審查委員會

	承辦
	處長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會議
審查：□通過    獎助：                 元
□不通過  備註：                         

	
	
	

	申請依據
	僑光科技大學教師取得證照獎助辦法第二條至第六條
一、申請資格：本校專任教師；申請獎助之證照須與當學年度或次一學年度所任教科目相關者。

二、經費獎助：如證照類別列表。

三、檢附資料：

(一)獎助教師專業證照申請表。

(二)證照、資格能力證明文件影本或其他相關佐證資料(考照憑證)。

四、申請及審查程序：向所屬系(中心)、院提出，經本校實習就業職涯發展組初審後，送證照推動審查委員會議決。
五、限制：須於取得證照二年內提出獎助申請，同一證照以獎助一次為限，已接受獎補助之同一證照，不得重複申請校內其他獎補助款。

六、申請截止期限：每年三月底或九月底前。

七、經費核銷：須於六月十五日或十二月十五日前由申請人依本校會計制度檢據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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